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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家事審判與債務執行 

摘  要 

家事事件法就家事事件之審判設置何等程序內容之程序權保障，

係依各該事件特徵、個性之不同而為類型化處理。於一般家事非訟事

件，建構符合其聽審請求權保障所需之家事非訟程序；於經非訟化審

理之真正家事訴訟事件，係在家事非訟程序中交錯適用部分之訴訟法

理，使其不亞於訴訟程序應有之程序保障；於具非訟性之實定法上家

事訴訟事件，則除此之外更賦予關係人程序選擇權，俾其平衡追求實

體利益與程序利益。因此，該法對於家事事件所建構之程序保障，並

非止於最低限度之程序保障，而是致力於最合適之程序保障。尤其就

兼具非訟性及訴訟性之家事事件為非訟化審判，設置異於訴訟程序與

非訟程序之第三程序（中間程序），饒富制度創新之劃時代意義。 

 

關鍵詞：程序權保障、真正訟爭事件、聽審請求權、非訟化審

理、程序法理交錯適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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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緒言 

二○一二年新制定之家事事件法（下稱「家事法」）就家事

非訟程序為重大之制度變革，不僅強化關係人之程序主體地位，

賦予程序權、聽審請求權保障，而且擴大家事非訟事件範圍，將

向來當作訴訟事件予以處理之部分事件非訟化，改列為家事非訟

事件，並於一定情形使家事訴訟事件採行非訟化審理，以妥適、

迅速解決家事紛爭1。 

先就聽審請求權保障而言，我國一九六四年制定之非訟事件

法，係繼受德、日兩國之非訟事件法，自始即存有染上威權主義

之國家觀，未符現代法治國家要求，而忽視聽審請求權應有保障

之缺失2。此種將關係人作為蒐集裁判資料之手段，未尊重而使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1
  許士宦，在民事訴訟法研究會第一一四次研討會之發言，〈法學叢刊〉

二二六期（二○一二年）二六二頁至二六四頁；同「民事程序法之新進

展」〈台大法學論叢〉四一卷特刊（二○一二年）一五一二頁，收錄於

『爭點整理與舉證責任』（二○一二年）六○頁。 

 
2
  德、日兩國於一八九八年所制定之非訟事件（程序）法僅係大綱法

（Rahmengesetz），許多程序事項漏未規定，尤其忽略關係人之程序參

與，使其淪為審判客體。為保障關係人之聽審請求權，彼等分別於二○

○八年、二○一一年新制定或修正家事及非訟事件法（德）、非訟事件

程序法、家事事件程序法（日）時，強化關係人之程序保障，乃成為主

要改革理念之一。參見　　　　　．　　　—（渡邊惺之譯）「　　　

家事手續法改正案　基本的特徵」〈立命館法學〉三○八號（二○○六

年）二○二頁；　　　—．　　　—．　　　—．　　　　（渡邊惺之

譯）「　　　新家事手續法　　　　法的審問　保障　法治國家原則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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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居於程序主體地位之法律狀態，於非訟事件法二○○五年經修

正並增訂家事非訟事件專章，該章於二○○九年再配合親屬繼承

編等增訂而為修正時，雖因於特定事件類型增訂關係人之陳述權

保障而略有改善，但未為一般化及充實其他程序內容而猶不

足  

3，有待家事法為之補充。次就家事非訟事件範圍之擴大而

言，因宣告死亡、監護、輔助及其撤銷等事件未必具訟爭性，其

目的在於預防私權受侵害，性質上係屬非訟事件，而給付贍養

費、夫妻同居、給付家庭生活費用、宣告停止親權或監護權及其

撤銷、扶養及宣告終止收養關係等事件，雖具某程度訟爭性，但

其性質上多有賴法官職權裁量而為妥適、迅速之判斷，故家事法

均將上述事件明列為家事非訟事件（前者為丁類，後者為戊類，

同法三條四、五項），使其依家事非訟程序審理。再就家事事件

之非訟化審理而言，前述後者（戊類）事件中有當事人之利害對

立而訟爭性較強，須就權利義務存否之爭議加以裁判者，且本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〈立命館法學〉三三○號（二○一○年）一三五頁；高田昌宏「非訟手

續　改革」〈　　　　　〉一三一七號（二○○六年）二二九頁；竹下

守夫「家事審判法改正　課題」〈家庭裁判月報〉六一卷一號（二○○

九年）六二頁、六八頁；三木浩一「非訟事件手續法．家事審判法改正

　課題」〈　　　　　〉一四○七號（二○一○年）一三頁；山本和彥

「非訟事件手續法．家事事件手續法　制定　理念　課題」〈法律時

報〉八三卷一一號（二○一一年）六頁。 

 
3
  關於二○○五年之修正，見沈冠伶「家事非訟事件之程序保障」『民事

程序法之新變革』（二○○九年）二○七頁；關於二○○九年之修正，見

許士宦「非訟事件法之二○○九年十二月修正」〈台灣法學雜誌〉一四

五期（二○一○年）一頁［本書一八三頁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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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具訟爭性之家事訴訟事件中亦有需求作成迅速而經濟的裁判，

優先保護當事人之程序利益者，故家事法將此等事件採行非訟化

審理，使得於家事非訟程序交錯適用訴訟法理與非訟法理（同法

三條六項、三七條、五一條、七四條、九七條）。 

不過，於家事法制定後，有論者在解釋論甚或立法論上質

疑：將宣告死亡、監護或輔助及其撤銷事件，一律改行家事非

訟程序，應以裁定為之，而未循訴訟程序，無須行必要之言詞辯

論，是否過於輕率，對於當事人之權益保護欠周4？將宣告停

止親權事件改列為非訟事件，無須行嚴格對審程序，是否欠缺憲

法意識，並有違大法官釋字第三九六號對審權保障意旨5？將

夫妻同居、給與贍養費、給付家庭生活費用及扶養事件均納入非

訟事件範圍，是否其非訟化之理由不足6；縱非不得予以非訟

化，是否如屬權利義務本身有無之爭議，則非行嚴格對審程序，

既判力正當性盡失，因此解釋上非訟化範圍不應及於權利義務有

無本身7？依協議請求給付贍養費、家庭生活費用及扶養費，

是否仍應依家事非訟程序為之？法院就此所為裁定確定時，有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4
  吳明軒「試論家事事件法之得失（上）」〈月旦法學雜誌〉二○五期（二

○一二年）八七頁；同「試論家事事件法之得失（下）」〈月旦法學雜

誌〉二○六期（二○一二年）一八四頁、一九九頁至二○○頁。 

 
5
  魏大喨「家事事件之合併分離」〈台灣法學雜誌〉二○一期（二○一二

年）一二九頁。 

 
6
  吳明軒，前揭文（上）（註 4）一二六頁；呂太郎「家事事件法可能引

發之若干問題」〈法學叢刊〉二二六期（二○一二年）二四八頁至二四

九頁。 

 
7
  魏大喨，前揭文（註 5）一二九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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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判力8？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究為家事訴訟事件抑或家事

非訟事件，前後規定是否自相矛盾？與離婚事件仍列為家事訴訟

相較，將其改列非訟事件，而適用家事非訟程序，是否漠視身分

關係存否之重要性，有失事理之平9？因監護所生損害賠償事

件係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非訟事件，是否前後規定重疊而矛盾？

其得因當事人之合意或聲請而改用家事訴訟程序，是否不符程序

法之常軌10？請求家庭生活費用、扶養費或贍養費，是否須當

事人雙方就該請求所依據之前提法律關係之存在無爭執時，始有

家事非訟程序之適用？就該前提法律關係請求合併裁判，是否當

事人不得合意適用家事非訟程序11？即使關係人就該前提法律關

係之家事訴訟事件合意適用家事非訟程序，於該程序並行言詞審

理，是否不宜推論法院就其所為確定裁定具有既判力12？於暫

時處分失效情形，法院命返還給付等回復原狀之裁定確定時具有

既判力，是否在理論上頗有探究餘地，因其無視不當得利法則之

存在，且未充分保障聽審請求權13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8
  呂太郎「家事事件法若干解釋上問題」〈法學叢刊〉二二七期（二○一

二年）一九九頁。 

 
9
  吳明軒，前揭文（上）（註 4）八六頁、一三二頁；同，前揭文（下）

（註 4）一九九頁。 
10
 吳明軒，前揭文（上）（註 4）一三三頁至一三四頁。 

11
 吳明軒，前揭文（上）（註 4）一二八頁至一二九頁；同，前揭文（下）

（註 4）一七八頁。 
12
 姜世明「家事事件法理適用論」〈月旦法學雜誌〉二○六期（二○一二

年）一七一頁。 
13
 許政賢「新家事事件法暫時處分制度之初探」〈台灣法學雜誌〉二○二

期（二○一二年）八六頁至八七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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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至之質疑涉及：家事法將向來作為訴訟事件，而依

訴訟程序為審理，行必要之言詞辯論、對審保障之宣告死亡、監

護、輔助或停止親權事件及夫妻同居、給與贍養費、給付家庭生

活費用及扶養費事件非訟化，明定為家事非訟事件，其理由為

何、是否充分？將其定性為家事非訟事件，即依家事非訟程序為

審理，而該非訟程序未行對審辯論，是否對當事人之實體權及程

序權保障有所不足，而有侵害憲法上聽審請求權之虞？至及

涉及：家事非訟事件中有當事人利害對立而具訟爭性，須法院

以裁判終局性解決、確定者，家事法就其審理或於家事訴訟程序

另為之規定，或明定應保障關係人之辯論權，其理論基礎為何？

此種交錯適用非訟法理與訴訟法理之規定有無互相矛盾之處？

及涉及：家事法已明定為家事訴訟事件者，卻於一定情形，規

定改依家事非訟程序為審理，其理由何在？賦予關係人選用家事

非訟程序或家事訴訟程序審理，其法理依據為何？依家事非訟程

序所作成之本案確定裁定應否承認既判力？ 

前揭諸疑義實則牽涉家事法係如何依家事事件之特徵、性質

為類型化審理、在其審理程序上如何交錯適用部分之非訟法理與

訴訟法理、賦予當事人或關係人之程序保障為何因而具多樣化及

如何擴大程序制度解決家事紛爭功能等重要基本議題，乃家事法

施行之後，在解釋論及運作論上亟需解決、克服之課題。本文意

識及此，擬嘗試依家事法之規定及其立法理由，按序闡述：家事

非訟程序如何賦予關係人事前及事後之程序權保障？在此程序保

障之下，為何將上述訴訟事件非訟化，而賦予關係人適合其需求

之聽審請求權保障？就真正家事訟爭事件如何交錯適用非訟法理

與訴訟法理，以充實其需求之程序權保障，並在實質的程序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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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賦予本案確定裁定終局性解決紛爭之既判力？即使實定法上

家事訴訟事件是否亦有需為非訟化審理，以保護當事人之程序利

益及維持程序經濟？又為何賦予其程序選擇權，以利平衡追求實

體利益及程序利益？ 

貳、 一般家事非訟事件之程序保障 

一、 事前及事後之程序權保障 

家事法所設家事非訟程序，比現行非訟程序，賦予關係人較

為充實之程序保障。以一般家事非訟事件所適用之家事非訟程序

通則而言，即增訂下列規定： 

第一，關於裁定程序方面，首先明定，法院收受聲請書狀或

筆錄後，除得定期間命聲請人以書狀或於期日就特定事項詳為陳

述外，應速送達書狀或筆錄繕本於其上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，並

限期命其陳述意見（同法七六條）。此項規定，固係課予關係人

協力促進程序義務，期使家事非訟事件審理之流暢，儘速釐清爭

點，但同時為保障相對人、利害關係人能夠瞭解聲請人之主張意

旨及證據資料，以利其防禦權之實施14。其次規定，除通知顯有

困難外，法院應通知法定應通知之人、親子關係相關事件所涉子

女、養子女、父母、養父母及因程序之結果而權利受侵害之人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
 司法院編『家事事件法條文、總說明、逐條說明』（二○一二年）一一

○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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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程序；亦得通知因程序之結果而法律上利害受影響之人參與程

序；上開諸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並得聲請參與程序（同法七七

條）。此係在家事非訟事件採職權進行主義之下，為保障利害關

係人之程序參與權及聽審請求權，依聲請人、相對人以外利害關

係人所受程序結果影響之程度，要求法院必須或裁量予以通知；

於其未受通知情形，該等利害關係人亦得聲請參與程序。利害關

係人參與家事非訟程序後，即成為該非訟事件之關係人（非訟法

一○條），類如民事訴訟法上之形式當事人，而非民事訴訟法上

「參加人」15。由上述規定可知，家事法所賦予聽審請求權保障

之對象，不限於形式上當事人之聲請人及相對人，包括上述之利

害關係人，且就程序繫屬之通知，依其為相對人或其他利害關係

人而以不同方式為之。於有相對人之情形，除使其知悉事件繫屬

之外，並將書狀或筆錄繕本送達，使其得瞭解聲請意旨及原因事

實、證據等本案資訊，而對之進行攻防，以實質保障其程序權。 

在裁判基礎之事證蒐集上，家事非訟事件原則雖採職權探知

主義及自由證明，亦即法院得斟酌關係人所未提出之事實，並應

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（同法一○條一項、七八條一

項），以利發現真實，並為妥當裁判16，但為保障關係人之證明

權，明定其亦得聲請家事調查官就特定事項調查事實（同法一八

條一項），且為確保關係人之聽審請求權及公正審判請求權，避

免發生突襲性裁判，明文要求法院斟酌關係人所未提出之事實、

證據，應使關係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（同法一○條三項）；於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5
 司法院，前揭書（註 14）一一○頁至一一一頁。 

16
 司法院，前揭書（註 14）五九頁、一一一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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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事調查官為調查前，固應使關係人以言詞或書狀陳述意見（同

法一八條三項），嗣於斟酌家事調查官所提調查報告為裁判前，

亦應使其有陳述意見之機會（同法一八條四項）；更為鞏固關係

人之程序主體地位，保障其陳述權，除明定法院得命關係人或法

定代理人本人到場，或依事件之性質，以適當方法命其陳述或訊

問之（同法一三條一項）外，並加重法院之闡明義務，於法院認

關係人之聲明或陳述不完足情形，得命其敘明或補充之，並得命

就特定事項詳為陳述（同法七八條二項），以明確化關係人之協

力義務內容，俾作成妥適、迅速之裁定17。上述諸規定，彰顯關

係人居於程序主體地位，而受程序權、聽審請求權保障，就裁定

內容之形成有主體、主動之參與機會，避免成為審判客體。家事

非訟法院不得以未經關係人陳述意見之事證採為裁判基礎，防止

產生發現真實、促進程序及適用法律的突襲。為免致此，法院就

證據評價、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在必要時應開示其所獲心證及表

明其所持法律見解。 

為更充分保障未成年人之程序主體權及聽審請求權，不僅規

定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，原則上就其身分及自由之事件，有程

序能力（同法一四條一項），得自為或自受非訟程序行為，行使

程序上之權利，而且規定法院就親子事件及其他未成年子女權益

事件為裁定前，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心狀況，於法庭

內、外，以適當方式，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，使其有表達意願或

陳述意見之機會；必要時，得請兒童及少年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7
 司法院，前揭書（註 14）五九頁至六○頁、六二頁、一一一頁至一一

二頁。 


